附件1：
长春建筑学院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教师资格认定表
	姓名
	
	年龄
	
	职称
	

	学历
	
	学位
	
	教师性质
	专职/外聘

	学院
	专职教师填写
	工作单位及岗位
	外聘教师填写
	研究方向
	

	拟指导
专业
	
	拟指导
学生数
	
	是否指导联合毕业设计
	

	企业导师姓名
	
	企业导师
工作单位
	
	企业导师
职称/工作年限
	

	本人
申请
	本人申请担任长春建筑学院      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教师，本人承诺遵守学校制度及相关要求，保证指导质量，请审批。
（助教职称填写此行）负责指导本人的校内导师为：
（外聘教师填写此行）负责与本人联系的校内人员：
拟指导题目情况（指导联合毕业设计不填）：
	序号
	题目名称
	题目类型
	选题是否来自行业企业一线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7
	
	
	

	8
	
	
	

	9
	
	
	

	10
	
	
	

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企业导师：                
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学院
意见
	
    经研究，同意        担任我院    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教师，共指导学生    人。

教研室主任        教学副院长         院长签字：
   签字：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院公章）
年      月      日

	人力资源处意见
	
经审核，同意学院意见。

审核人签字：
年      月      日
	教务处
意见
	
经审核，同意学院意见。

审核人签字：
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
